采购需求
说明：
1.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填写内容）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
（2）服务项目中伴随货物的，根据《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的规定，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标注“★”的（详见本章附件1），投标人的投标货物必须使用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所投标产品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扫描件（加盖投标人电子公章），否则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如本项目包含的货物属于品目清单内非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四章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
（3）服务项目中伴随的货物包含列入《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的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应当按照《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技术要求》等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提供具备资格的机构安全认证合格或者安全检测证明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
……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5]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
3.不需要投标人对采购需求响应为具体数值的，此采购需求的数值后将以◆号标注。
4.如投标人投标产品存在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行为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一、服务需求一览表

	项号
	标的名称
	项目概况及服务需求
	数量及单位

	1
	天等县农村生活垃圾“村收-镇运-县处理”收运服务项目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天等县农村生活垃圾“村收-镇运-县处理”收运服务项目
（二）服务地址
天等县各乡镇、社区
（三）服务范围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1.范围包括天等县13个乡（镇）农村生活垃圾收运服务，6个镇、7个乡、116个村民委员会、5个社区居民委员会，约10.2432万户28.05万人的生活垃圾清运，服务范围详见如下：
天等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服务范围表
	序号
	乡镇
	下辖范围
	备注

	1
	天等镇
	稻香村、宏魁村、荣华村、四维村、仕民村、洪岭村、盛典村、大隆村、百灵村、应村村、母村村、朗明村12个行政村。
	

	2
	[bookmark: OLE_LINK1]都康乡
	安康村、逐龙村、教惠村、把孔村、降祥村、显鲁村、永隆村、多信村、伏德村、龙布村10个行政村。
	

	3
	宁干乡
	宁干村、龙盛村、台利村、永乐村、黎明村、东仪村6个行政村。
	

	4
	小山乡
	胜马村、江南村、小山村、龙桥村、龙哨村5个行政村。
	

	5
	龙茗镇
	龙英社区1个社区；东南村、三北村、桥皮村、益山村、进宁村、西北村6个行政村。
	

	6
	福新镇
	福星社区1个社区；种典村、苗村村、万秀村、江岸村、理进村、松山村、福宁村、黎亮村、选解村、北教村、救汉村、康苗村12个行政村。
	

	7
	驮堪乡
	驮堪村、爱权村、新民村、独山村、孔民村、贤民村、道念村、南岭村、启新村、文秀村、饼龙村11个行政村。
	

	8
	进结镇
	进结社区1个社区；团乐村、民元村、结留村、爱乐村、茴利村、高州村、天南村、结安村、龙凤村、印勇村、孟养村、品力村12个行政村。
	

	9
	进远乡
	进远村、岩造村、和平村、政洲村4个行政村。
	

	10
	东平镇
	东平社区1个社区；南务村、平贯村、安然村、那造村、利益村、三寿村、江龙村7个行政村。
	

	11
	向都镇
	中和社区1个社区；祥龙村、乐久村、定明村、廷罗村、乐龙村、平尧村、民族村、隆禄村、贵合村、美乐村、那坡村、福利村、汉洞村13个行政村。
	

	12
	上映乡
	上美村、桃永村、亮钦村、温江村、连加村、平典村、宝贯村、福赖村、佩光村、广原村10个行政村。
	

	13
	把荷乡
	把荷、怀安、旺仁、吉兰、把兰、巴龙、万合、那样8个行政村。
	


2.生活垃圾清运
（1）6个镇、7个乡、116个村民委员会、5个社区居民委员会，约10.2432万户28.05万人的生活垃圾清运。生活垃圾清运至就近的生活垃圾中转站，生活垃圾清运量约24532.30吨，日产垃圾平均大约为67.21吨；
（2）清运车辆的日常保洁、消杀及保养维护。
[bookmark: _GoBack]3.中转站运营管理
13个乡镇的生活垃圾中转站运营管理，包含生活垃圾压缩作业，站内日常消杀、保洁，以及站内污水、渗滤液收集清运至县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项目进行焚烧处置。
4.环卫应急保障
（1）垃圾中转站污染等突发性环卫应急处置；
（2）集镇区物资交流会（赶集天）、上级迎检等环卫应急工作。
二、设备、人员配置要求（提供承诺函）
（一）本项目需投入各类设备：
1.政府现可正常使用的车辆设备：小勾臂车68辆、小勾臂车箱1147个、平板车7辆、转运车6辆、8吨压缩车1辆以及乡镇级中转站12座。
2.中标人需投入环卫管理勤务用车1辆，12吨垃圾压缩车1辆，吸污车1辆，小勾臂车箱150个/年。（具体明细见车辆设备明细表）
（二）人员配置要求
本项目至少需要配备人员75人，其中管理人员7人，一线工作人员68人。（具体明细见附表2职工配置表）
三、服务/质量要求
1.各村屯的垃圾箱每三天至少清运1次（箱满则运），容器内垃圾及时清除、无满溢和散落，并定时清洗箱体。中转站的垃圾无特殊原因不得滞留过夜。按指定地点装卸垃圾，不得随地乱倒、乱卸垃圾。
2.人工装卸垃圾文明操作，扬尘、污染小。容器按规范标准设置，摆放整齐，无残缺、破损，垃圾收集容器加盖封闭，外体干净。收运时设置点及周围2－3米范围内应整洁，无散落、存留垃圾和污水。
3.收集作业时要及时清理场地，车走地净，箱体旁地面清扫的垃圾及时收集和运输，无遗漏，无堆放在路边，可移动式垃圾容器及时复位。垃圾直接送至指定的转运站或处置场，严禁在路边分选垃圾。
4.员工配备统一的行业工作服，印有明显的单位标志，作业时衣着整洁，佩带反光安全标志，规范设置保障作业安全的警示标志。员工不得违章驾驶和酒后行车，疲劳驾驶、闯红灯、超速驾驶、违章停车等。
5.不得因车辆损坏或其它原因中止村屯垃圾收集清运工作。
6.按要求完成临时性突击任务，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四、考核标准
（一）考核成绩处罚标准
1.项目实施后，参考相关招标文件和项目合同，实行项目运营维护服务质量考核，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对服务质量进行考核。绩效考核扣款标准为：
（1）月考评成绩≥85分为合格，不扣款，月考评成绩低于85分≥75分，按500元/分扣款。月考核成绩＜75分的，按1000元/分扣款；月考核成绩＜70分的，按1500元/分扣款，并责令其限期整改，以此类推。
（2）连续二个月考评成绩＜60分的，给予承包公司月服务金额10%的罚款，并责令其限期整改。
（3）连续三个月考评成绩＜60分的，给予承包公司月服务金额20%的罚款。甲方有权取消承包公司承包资格，由此产生的一切相应责任由乙方承担。
2.当月支付服务费金额=当月服务费金额－绩效考核扣款金额
（二）考核细则
1.车辆运营管理考核
（1）所有车辆行驶必须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按标准要求贴上荧光标识；车身标明社区名称、车（压缩箱）编号、投诉电话及宣传标语，没报批存档的车辆不得使用。达不到要求，每项扣0.5分；
（2）确保所有车辆密闭性良好，车身无赃物、无污水滴漏、车容整洁、车况良好；车身无破损、锈迹，定期检修刷漆翻新。达不到要求，每项扣0.5分；
（3）做好车辆备案，按职能部门分别设立环卫设施设备资产登记本，按要求拍照存档，设专人管理。车辆必须是仅服务于本项目的垃圾运输专用车辆，符合垃圾清运车辆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达不到要求，每项扣0.5分；
（4）垃圾运输过程中必须遵守所有相关交通规则和有关法律，确保车辆行驶安全，车辆若出现道路交通事故，由承包方承担全部责任。达不到要求，每项扣0.5分；
（5）车辆必须办理合法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车辆行驶证；驾驶员必须持有驾驶证，项目验收时需提供以上有关证件。达不到要求，每项扣0.5分；
（6）车辆在垃圾运输过程中采取密闭运输，不得超载、超速，不得造成任何外泄、遗漏、抛洒，杜绝污染环境；若出现沿路外泄、遗漏、抛洒现象经警告不予整改的，发包方有权给予相应经济处罚。达不到要求，每项扣0.5分；
（7）对移交运营管理车辆的保管、保养、维护、更新等车况进行检查，查看维护登记，承包方要确保车辆按规定管理维护和使用，车辆状况良好。达不到要求，每项扣0.5分；
2.设备设施使用管理维护考核
（1）承包方保障中转站、垃圾箱等设施设备齐全完好、正常运行、外观整洁。中转站实行封闭式管理， 有关工作制度要醒目上墙。达不到要求，每项扣0.5分；
（2）中转站操作人员对中转站生产、设备、安全、卫生等工作全面负责。做好各类设备的例行保养、维修工作，并认真做好记录。达不到要求，每项扣0.5分；
（3）中转站必须定期清洗，无暴露垃圾。下水道及时冲洗、疏浚、无恶臭、无杂物。内外场地应保持清洁卫生、无散落垃圾和污水横流。达不到要求，每项扣0.5分；
（4）中转站设备液压件、压锤、推动杆清洁、无垃圾、积尘。门窗、墙壁清洁、无灰尘、蜘蛛网。物品分类堆放有序，整洁干净，无杂物。达不到要求，每项扣0.5分；
（5）垃圾中转站实行全过程管理，做到倾倒有序，文明操作。站内、外进行适当的绿化、美化，做到无白色垃圾。禁止外来人员到中转站拾荒，禁止中转站内饲养家禽，乱堆，晒杂物。达不到要求，每项扣0.5分；
（6）禁止在垃圾中转站焚烧垃圾、杂物，禁止将建筑垃圾倒入压缩机或压缩车。中转站要有生产垃圾车辆进、出台帐。 记录要清晰、及时、准确、齐全。达不到要求，每项扣0.5分；
（7）服务期内，乙方要对所移交的设施设备进行保管、保养、维修、维护,并做好记录，以备检查。未按规定使用和维护造成设施设备损坏无法使用的，由乙方负责维修，保证能正常使用。达不到要求，每项扣0.5分；
3.服务质量考核
（1）各村屯的垃圾箱每三天至少清运1次，容器内垃圾及时清除、无满溢和散落，并定时清洗箱体。中转站的垃圾无特殊原因不得滞留过夜。按指定地点装卸垃圾，不得随地乱倒、乱卸垃圾。达不到要求，每项扣0.5分；
（2）人工装卸垃圾文明操作，扬尘、污染小。容器按规范标准设置，摆放整齐，无残缺、破损，垃圾收集容器加盖封闭，外体干净。收运时设置点及周围2－3米范围内应整洁，无散落、存留垃圾和污水。达不到要求，每项扣0.5分；
（3）收集作业时要及时清理场地，车走地净，箱体旁地面清扫的垃圾及时收集和运输，无遗漏，无堆放在路边。可移动式垃圾容器及时复位。垃圾直接送至指定的转运站或处置场，严禁在路边分选垃圾。达不到要求，每项扣0.5分；
（4）员工配备统一的行业工作服，印有明显的单位标志，作业时衣着整洁，佩戴反光安全标志，规范设置保障作业安全的警示标志。员工违章驾驶和酒后行车，疲劳驾驶、闯红灯、超速驾驶、违章停车等，每次扣1分；
（5）不得因车辆损坏或其它原因中止村屯垃圾收集清运工作。因不及时清运垃圾接到投诉的，一经核实，每次扣2分；
（6）未按要求完成临时性突击任务，或完成不好的，每次扣5分；
（7）区级及以上的环境卫生工作检查，发现存在问题，查证属承包方责任的，每次扣5分；
（8）市级综合环境卫生工作检查，发现存在问题，查证属承包方责任的，每次扣3分；
（9）县级综合环境卫生工作检查，发现存在问题，查证属承包方责任的，每次扣2分；
（10）被群众投诉，查证属承包方责任的，视情节轻重，每次扣1分；
（11）被区级及以上新闻媒体曝光1次，查证属承包方责任的，每次扣3分，罚承包金5000元；被市级主要新闻媒体曝光1次，查证属承包方责任的，每次扣2分；被县级主要新闻媒体曝光1次，查证属承包方责任的，每次扣1分。
4.精神文明建设奖励
（1）有拾金不昧、好人好事等行为被市民表扬的，经核实真实的，每次奖励1分；
（2）受到市级及以上媒体报道表扬的，每次奖励2分；
（3）受到市级及以上领导公开表扬或部门通报表扬的，每次奖励3分。
5.其他
（1）本量化标准中每分折合人民币500元，当月扣分按实际效果打分，扣分不设上限，当月考核经费扣完的延至下月考核经费中扣除。
（2）每月综合考核实行百分制，综合考核包括日常检查、突击抽查、集中检查和其他检查评分。
（3）对环境卫生作业服务单位年度得分平均值达90分以上，天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上报县政府，年终给予适当奖励。
（4）被考核单位认为考核结果有误，可以向天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辩，经复核重新认定。复核只进行一次。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1]（三）其他要求
1.项目实施后，中标方应本着“人随事走、员工自愿、全员接收、积极稳妥、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原则，推进保洁人员的平稳过渡，现有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自愿原则，全部入职到中标企业，了断原劳动关系及劳务纠纷，重新入职登记到中标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劳务用工及用工风险也随之迁移，并遵守新项目公司的管理制度。
2.中标方支付薪酬标准不低于原合同标准，在过渡期内，确保“三不变”：岗位不变、待遇不变、管理不变。过渡期后，项目公司按市场化规则进行管理。
3.建立工资增长机制，加班费按国家政策执行，并按相关规定为职工购买劳动保险。新聘用人员或其他人员存在试用期的，试用期内至少须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4.中标方对其聘用人员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工资标准、加班费等其他劳务报酬、职工社会保险应按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四）资产处置
1.现有设备
（1）政府现有的设施设备通过资产评估后，无偿交由中标企业使用管理，产生的相关费用及安全责任由项目公司承担，试用期内，需要报废的，由政府负责更换，项目公司负责配合相关工作。
（2）现有生活垃圾收集容器等低值易耗物品无偿交由项目公司使用，并负责日常清洁、消杀、维修保养工作，合同期内由项目公司负责添置、更新。
2.资产权属
在合作期内，存量资产的所有权不发生变更，项目公司对存量资产维修（包括大中小修理、恢复性修理）、更新、重置和改造后形成的资产，在合作期内均归政府方所有。
项目公司拥有公共运维服务项目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仍归属实施机构。合作期届满后，移交给政府方。
3.新增资产
为完成本项目而需新增的车辆设备，由项目公司自行购置、运营维护及更新重置。合作期内，项目公司自行购置的设施设备等资产的所有权归属项目公司，合同期届满后，资产根据第三方评估价值，由下轮中标企业或政府回购。
4.资产限制
合作期内，本项目移交给项目公司的设施设备（包括但不限于环卫车辆、工具器具等）只能专用于本项目。项目公司不得以出租、转包、分包等方式处置项目设施，且不得对项目设施以抵押、质押或其他方式设定权利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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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商务要求

	合同签订期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必须签订合同。）

	报价要求
	1.本项目投标报价为一次性报价，利润及风险由投标人自行考虑（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后，按实际情况增加人工费及相应保险费用）；
2.投标人必须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并按照国家及省市的相关规定为投入本项目人员统一办理社会保险并承担相关费用；
[bookmark: OLE_LINK40][bookmark: OLE_LINK41]3.投标人报价必须包含本项目人员工资、劳保耗材、设备使用运行费、保险费、福利费、加班费、管理费、服装费、交通费、通讯费、服务人员办公用品和办公设备、税费等相关费用；
4.投标人须自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为完成服务范围及服务内容所需的工具物品，包含卫生材料如：作业车辆、劳保耗材等所有清运服务所需的全部费用，并承担材料的折旧、备品、备件及维修材料、设备维护费等费用；
5.其他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服务期限
	1.本项目服务期限为5年（合同签订方式为第一轮3年，3年期满续签第二轮2年）；
2.为了确保项目实施的连续性，项目营运管理的有效提升，以及车辆设备采购后的合理使用，结合物价上涨的因素，物料成本按每3年为一个阶段调价考核期。人工工资按国家、广西壮族自治区出台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差额部分向政府提出补贴申请，公式如下：
人员工资年差额补贴=个人月差额×12个月×项目人数
物价上涨年补贴=（上一年合同金额-人员年工资总额）×上调比例双方可按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进行约定具体的金额。

	处理问题响应时间
	接到采购人通知后60分钟内到达采购人指定现场。

	服务交接时间及地点
	1.服务交接时间：自合同约定提供服务之日起30日内办理完服务交接手续；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条件及方式
	1.付款条件：合同签订后，甲方每月对乙方安排的管理、清运服务质量进行考核，如甲方发现严重不合格要求更换的人员乙方须无条件更换。合同期间乙方不认真履行职责，工作不到位，出现严重安全事故的，甲方根据考核结果解除合同，相关责任及损失由乙方承担。
2.支付方式：按月支付，乙方按经甲方每月考核后的金额向甲方提交支付申请及正规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经甲方核对支付，原则上于十五个工作日内(如遇休息日或节假日，付款日期顺延)通过对公转账向乙方支付上月服务费，但最终均以天等县财政局实际拨付时间为准。

	三、验收要求

	验收标准及要求
	1.国家强制性标准及有关规定。
2.招标文件的采购需求及中标人投标文件响应的事项。





附表1车辆设备明细表



 (
15
)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备注

	1
	环卫管理勤务用车
	1辆
	产权不属于政府

	2
	小勾臂车
	68辆
	

	3
	小勾臂车箱
	1297个
	中标方每年采购150个

	4
	平板车
	7辆
	

	5
	转运车
	6辆
	

	6
	吸污车
	1辆
	产权不属于政府

	7
	12吨垃圾压缩车
	1辆
	产权不属于政府

	8
	8吨压缩车
	1辆
	

	9
	中转站
	12座
	



[bookmark: OLE_LINK29]附表2职工配置表

	序号
	岗位
	数量（人）
	备注

	1
	项目经理
	1
	

	2
	主管
	1
	

	3
	财务
	1
	

	4
	文员
	2
	

	5
	安全质量巡查员
	2
	

	6
	电工
	1
	

	7
	维修员
	3
	

	8
	小勾臂车司机
	43
	

	9
	转运车司机
	7
	

	10
	吸污车司机
	1
	

	11
	吸污车副工
	1
	

	12
	中转站管理员
	12
	

	合计
	75
	



[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2]附表3垃圾收运耗材表
	项目名称
	耗材名称
	单位
	年耗量
	备注

	一、材料
	扫帚
	[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31]把
	438
	

	
	铁铲
	把
	146
	

	
	铁钳
	把
	146
	

	
	安全警示牌
	个
	73
	

	二、劳保耗材
	工作服
	套
	160
	

	
	反光背心
	套
	160
	

	
	手套
	双
	1752
	

	
	袖套
	双
	1752
	

	
	一次性口罩
	个
	29200
	

	
	雨衣
	套
	146
	

	
	水鞋
	双
	73
	

	
	洗衣粉
	袋
	438
	约1kg

	
	安全帽
	个
	73
	

	
	消毒液
	瓶
	1752
	500g





[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39]附表4垃圾收运燃油费使用表
[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36]1、村收项目油费使用表
	序号
	乡镇
	垃圾箱单次往返距离之和（km）
	垃圾箱数（个）
	月均清运里程（km）
	日均油耗（L）
	月均油耗（L）
	年均油耗（L）
	备注

	1
	天等镇
	1744
	103
	17682.22
	64.83
	1,945.04
	23,340.53
	村（每百公里耗油/11L），约三天收运一趟，按7.49元/升测算　

	2
	都康乡
	1628
	108
	16506.11
	60.52
	1,815.67
	21,788.07
	

	3
	宁干乡
	636.2
	52
	6450.36
	23.65
	709.54
	8,514.48
	

	4
	小山乡
	868.2
	61
	8802.58
	32.28
	968.28
	11,619.41
	

	5
	龙茗镇
	1450.9
	108
	14710.51
	53.94
	1,618.16
	19,417.87
	

	6
	福新镇
	6131
	199
	62161.53
	227.93
	6,837.77
	82,053.22
	

	7
	驮堪乡
	2295
	109
	23268.75
	85.32
	2,559.56
	30,714.75
	

	8
	进结镇
	2147.6
	99
	21774.28
	79.84
	2,395.17
	28,742.05
	

	9
	进远乡
	325
	35
	3295.14
	12.08
	362.47
	4,349.58
	

	10
	东平镇
	934.9
	65
	9478.85
	34.76
	1,042.67
	12,512.08
	

	11
	向都镇
	2619
	142
	26553.75
	97.36
	2,920.91
	35,050.95
	

	12
	上映乡
	2029.2
	122
	20573.83
	75.44
	2,263.12
	27,157.46
	

	13
	把荷乡
	1242.5
	94
	12597.57
	46.19
	1,385.73
	16,628.79
	

	合计
	24051.5
	1297
	243,855.48
	894.14
	26,824.10
	321,889.23
	




2、镇运项目油费使用表
	序号
	乡镇
	焚烧厂单次往返距离之和（km）
	车次（日）
	总距离之和（km）
	日均油耗（L）
	月均油耗（L）
	年均油耗（L）
	备注

	1
	都康乡
	36
	2
	72.00
	21.60
	657.00
	7,884.00
	镇（每百公里耗油/30L，按7.49元/升测算

	2
	宁干乡
	55
	1
	55.00
	16.50
	501.88
	6,022.50
	

	3
	小山乡
	56
	1
	56.00
	16.80
	511.00
	6,132.00
	

	4
	龙茗镇
	54
	1
	54.00
	16.20
	492.75
	5,913.00
	

	5
	福新镇
	78
	2
	156.00
	46.80
	1,423.50
	17,082.00
	

	6
	驮堪乡
	55
	1
	55.00
	16.50
	501.88
	6,022.50
	

	7
	进结镇
	65
	1
	65.00
	19.50
	593.13
	7,117.50
	

	8
	进远乡
	79
	1
	79.00
	23.70
	720.88
	8,650.50
	

	9
	东平镇
	89
	1
	89.00
	26.70
	812.13
	9,745.50
	

	10
	向都镇
	106
	2
	212.00
	63.60
	1,934.50
	23,214.00
	

	11
	上映乡
	69
	1
	69.00
	20.70
	629.63
	7,555.50
	

	12
	把荷乡
	96
	2
	192.00
	57.60
	1,752.00
	21,024.00
	

	合计
	838
	16
	1,154.00
	346.20
	10,530.25
	126,363.00
	　




3、渗滤液转运项目油费使用表
	序号
	乡镇
	焚烧厂单次往返距离之和（km）
	车次（月）
	总距离之和（km）
	月均油耗（L）
	年均油耗（L）
	备注

	1
	都康乡
	36
	4
	144.00
	40.32
	483.84
	渗滤液（每百公里耗油/28L，按7.49元/升测算）　

	2
	宁干乡
	55
	4
	220.00
	61.60
	739.20
	

	3
	小山乡
	56
	4
	224.00
	62.72
	752.64
	

	4
	龙茗镇
	54
	4
	216.00
	60.48
	725.76
	

	5
	福新镇
	78
	4
	312.00
	87.36
	1,048.32
	

	6
	驮堪乡
	55
	4
	220.00
	61.60
	739.20
	

	7
	进结镇
	65
	4
	260.00
	72.80
	873.60
	

	8
	进远乡
	79
	4
	316.00
	88.48
	1,061.76
	

	9
	东平镇
	89
	4
	356.00
	99.68
	1,196.16
	

	10
	向都镇
	106
	4
	424.00
	118.72
	1,424.64
	

	11
	上映乡
	69
	4
	276.00
	77.28
	927.36
	

	12
	把荷乡
	96
	4
	384.00
	107.52
	1,290.24
	

	合计
	838
	48
	3,352.00
	938.56
	11,262.72
	



